
國 立 員 林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學務處生輔組通報第 1 0 9 - 2 - 0 7 號 

110.04.26 
※請班長利用班會或早自習時機向班上同學宣讀並傳閱後簽名! 謝謝! 
★一、法治教育宣導：依教育部體育署110年4月15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00013016號函~

有關各校運動校隊球衣及隊徽設計，請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

財產權觀念，切勿盜用、抄襲或模仿，以免觸法；如隊徽為委外設計，應於契約註

明不得有抄襲行為，並敘明有抄襲行為之罰則；避免誤觸法律。  

★二、考試活動各班配合事項： 

  (一)本校5月1-2日為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為維護考場整潔，4月30日第8節

課進行全校性大掃除工作，請綜職大樓二樓及三樓各班將桌椅依排列規定排列並空

出走廊，由總務處補充桌椅用，(掃除後請各班衛生及環保股長務必留置教室等待衛

生組檢查)，以利後續試場佈置，請各班同學提前開始將教室淨空。   

  (二)配合辦理四技二專入學統一測驗考試活動請住宿生注意，統測考試結束後住宿生始

可進入校園。 

★三、生活秩序宣導： 
  (一)請各班班級幹部協助執行，課堂中及放學前教室前後門、窗廉勿上鎖或全部拉上，

以利午休評分、上課巡堂及防疫作業。 
  (二)各班同學請在自己位置上安靜午休，不要有兩三個人趴睡同一張桌子、躺在地板、

椅子及躲在教室儲藏櫃等行為。 

★四、重申校內學生行動載具管理方式宣導: 

  (一)請遲到同學於傳達室填寫進出入登記簿及至教官室填寫遲到學生管制登記簿等資料

務必字跡工整及達可辨識，以利管制手機收繳作業，屢勸不聽者將個別輔導改進。 

  (二)請各位同學確遵本校「校內行動載具管理要點」規定事項，如違反本校行動載具管

理要點者，當日由學務處代為保管，並通知家長領回，而於課堂上違規使用手機者，

將依學生獎懲要點懲處，請各班配合執行。  
  五、防詐騙宣導：網路購物便利、快速特性易遭詐騙集團利用，網路及金融交易陷 阱多，

商品單價低於行情過多，要求先付款等均是常見犯罪手法，民眾務必提高警覺，如有
疑似詐騙訊息，可撥打警政署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六、交通安全宣導：請同學過馬路注意交通號誌，紅燈號誌時不要任意闖越斑馬線；同
時不要無照騎乘機車或U-BIKE雙載。 

  七、反毒反黑反霸凌宣導：同學如有遭受校園霸凌，應鼓勵受凌者及旁觀者勇敢說出來
，可以向導師、家長反映；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向
教育部24小時專線投訴（0800200885）；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或是向其他管道述說 

★八、菸害防制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環境，依菸害防治法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同學未滿18歲不得購買或吸菸，近期校內查獲同學違反校規於校園死角、男
廁廁所吸菸及被友校舉發於員林火車站吸菸，不僅破壞環境、影響個人健康，亦造
成學校名譽受損，慎思。 

  九、防溺救生宣導：夏日將屆，防溺水急救的要點乃以呼吸的重建最為重要，應該 盡快地
給予人工呼吸。現場急救時如有氧氣設備，盡可能地給予最高濃度的氧氣 

  十、佳言名句：每一個成功者都有一個開始， 

                 勇於開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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